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45号

申请人：连云港某科技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三人：李某甲。
申请人连云港某科技有限公司不服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苏0707工认〔2024〕514号），于2025年2月27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3月4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答复书及证据材料。第三人分别于3月17日、3月18日向本机关提交证据材料。本机关于4月9日组织听证，申请人委托代理人，被申请人委托代理人，第三人李某甲按时参加听证，被申请人行政负责人出席听证。本机关于4月27日决定延长审理期限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苏0707工认〔2024〕5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工伤决定书中认定“第三人为申请人工人，2024年9月7日公司安排李某甲在赣榆区某村客户家安装光伏”无事实依据，申请人从没招用过第三人，也没向其发过工资，而且第三人在事故报告中写明是跟乔某乙干活的，而乔某乙也不是申请人的职工，乔某乙有一个施工队，曾在申请人处承包过工程，但第三人受伤所在地的项目不是申请人的，系乔某乙在别处承包的，申请人联系到乔某乙，乔某乙称“第三人是自己找上门要跟其学技术的，共学习11天，第三人违规操作从不到一米高梯子上掉下后，乔某乙带其到沙河医院检查没有发现骨折就回家了”。而且乔某乙已将11天劳务费2640元付给了第三人，并将2640元的付款凭证提供给了申请人，以上事实证明第三人不是申请人的工人，而被申请人却毫无根据地将第三人认定是申请人公司的工人，并予以认定为工伤，明显系认定事实错误，证据不足，申请人特依法提起行政复议，请求依法撤销苏0707工认〔2024〕5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提交证据：认定工伤决定书、银行卡支付记录、微信截图、保险单及受益人名单、光伏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天眼查截图、家庭光伏电站运维服务协议。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做出工伤认定决定事实清楚。
2024年11月25日收到李某甲工伤认定申请，其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李某甲身份信息、申请人企业查询信息、某派出所接处警工作登记表、某卫生院门诊病历、圣安医院门诊病历、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证人证言（李某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3份）、照片截图、录音资料2份（李某甲-乔某甲）。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25日与李某乙进行了谈话核对。12月3日至申请人处进行调查核实。并督促申请人及时举证。结合上述情况查明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决定书（苏0707工认〔2024〕541号）所载情况。
二、工伤认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结合调查事实，被申请人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作出认定结论，适用法律准确。
三、工伤认定程序合法。被申请人于2024年11月25日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并作出受理决定，并向申请人发出举证通知书，经调查核实后于12月27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并依法送达申请人。
综上所述，申请人在申请书中所述的事实、理由不成立，被申请人作出认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工伤认定申请表、事故报告、接处警工作登记表、申请人企业查询信息、某卫生院门诊病历、圣安医院门诊病历、检查报告单、诊断证明书、出院记录、证人证言（李某乙）、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截图、录音资料、被申请人谈话笔录、调查视频资料、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送达回证、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
第三人称：申请人提供的转账流水就是申请人发给第三人的工资，其中乔某乙是申请人的员工，第三人于2024年11月左右去赣榆区劳动监察大队举报申请人拖欠第三人工资案，后去劳动监察大队询问这个案子，监察大队负责人表示拖欠工资已由申请人给付给第三人。
第三人提交证据：证人李某乙身份证明及工资转账截图、卢某身份证明及工资转账截图、说明。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连云港某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乔某甲，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太阳能热发电装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力设施器材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装备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电池销售；灯具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4年9月7日，第三人于连云港市赣榆区某村住户家安装光伏，在平顶房的人字梯上焊接光伏支架时不慎坠落，9月15日经连云港圣安医院诊断：1.胸部损伤；2.肋骨骨折；3.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4.慢性支气管炎。2024年11月25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事故报告、企业信息查询、接处警记录、出院记录及报告单、证人证言、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照片截图（保险出险索赔申请）、录音文字版、录音文件等材料。其中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4年8月22日第三人通过微信与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乔某甲联系，乔某甲将公司内勤微信推送给第三人，第三人通过内勤联系上乔某乙，并由乔某乙安排第三人从事光伏安装工作；保险出险索赔申请截图显示第三人受伤后，申请人曾以本公司名义为第三人申请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赔偿；证人李某乙证言显示，其称其本人及第三人均为申请人的员工；录音显示第三人于2024年10月23日与申请人法定代表人乔某甲协商沟通工资结算事宜，就第三人每日工资标准进行核准，并通过乔某乙向乔某甲提供的考勤表对第三人的工作时间进行核对确认，同时录音中也涉及申请人确认证人李某乙的工作内容及劳动报酬标准和证人卢某的工作时长。被申请人于11月25日受理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并向申请人送达0707工受〔2024〕547号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苏0707工举〔2024〕148号工伤认定限期举证通知书及附件材料，12月3日被申请人至申请人处调查，乔某甲称“乔某乙是在我们这边做的，但是乔某乙自己承包的，乔某乙在这边是做承包的”，被申请人又督促申请人尽快举证，申请人未在举证期限内进行举证，被申请人于12月27日作出苏0707工认〔2024〕5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第三人受伤属于工伤，同日将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申请人。申请人对该认定工伤决定结果不服，遂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第三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证实。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的规定，申请人作为赣榆区政府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处理本案工伤认定申请的法定职权。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遇有特殊情况，经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同意，申请时限可以适当延长。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本案中，第三人发生事故后在规定时间内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符合上述规定。《江苏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材料不完整的，应当以书面形式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工伤保险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工伤认定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工伤认定决定作出之日起20日内，将《认定工伤决定书》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用人单位，并抄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本案中，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受理第三人的工伤认定申请、作出认定工伤决定并送达申请人及第三人，工伤认定程序合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第三人接受申请人工作安排，从事有偿的光伏安装工作，申请人对其进行考勤，在安装光伏的过程中受伤，符合上述认定工伤的规定。
本案争议焦点为第三人受伤时是否为申请人员工。劳动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05〕12号）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工伤认定办法》第十七条规定：“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用人单位拒不举证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据，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本案中，申请人和第三人符合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主体资质，且第三人从事光伏安装工作，属于申请人经营范围中的“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第三人在工伤认定申请中已提交初步证据证明其受申请人的管理并从事其安排的有酬劳动，申请人在收到被申请人的举证通知书及第三人申请材料后，在举证期限内未提交相反证据。申请人据此认定第三人系申请人员工，并无不当。
关于申请人在复议期间向本机关提交了转账记录、申请人与李某甲微信聊天记录、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单、施工承包合同、家庭光伏电站运维服务协议等证据以证明第三人工资是由其工头乔某乙向其转账，申请人也并未为其投保意外险，第三人并非其员工。上述证据中，转账记录虽显示由乔某乙转账至李某甲，但转账时间为2025年1月27日，在乔某甲与第三人核对工资事宜之后，转账数额亦与乔某甲和第三人核准的数额一致，并不能以此证明该工资发放与申请人无关。申请人与李某甲微信聊天记录显示：2024年9月4日第三人称“实习的差不多了，可以了”、9月6日问“怎么承包呀？”乔某甲答“等我这个周末从南京回去的”，而第三人受伤时间为9月7日（周六），其受伤时从事的工作为其前期通过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内勤、乔某乙等人安排的，该聊天记录亦不能证明第三人受伤时所从事的工作与申请人无关；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单中的投保时间为2023年9月26日，而第三人是2024年8月22日才通过微信联系申请人法定代表人后才从事光伏安装工作，该保险单中无第三人属正常现象。施工承包合同、家庭光伏电站运维服务协议签约方并非本案当事人。综上，一方面上述证据申请人未在工伤认定程序中提交，另一方面，上述证据亦不能证明第三人并非申请人员工。本机关对其证明目的不予采信。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4年12月27日作出的苏0707工认〔2024〕514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bookmark: _GoBack]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5月27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bookmark: tiao_68_kuan_1]第六十八条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该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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